
公积”、“资本公积”科目，贷记“待处理财产损

溢”科目；用公积金冲减不够的部分，冲销实收

资本，借记“实收资本”科目，贷记“待处理财产

损溢”科目。

五、对清理出来的 1991 年以前由于不可抗

拒的客观原因造成的企业贷款的损失部分，报

经批准作为银行呆帐损失的，先冲减有关的损

失，借记“长期借款”等科目，贷记“在建工程”等

科目；多余部分转作营业外收入，借记“长期借

款”等科目，贷记“营业外收入——清理贷款收

入”科目。

金融企业对于发生的贷款呆帐损失，报经

批准后，冲销贷款呆帐准备，借记“贷款呆帐准

备”科目，贷记“短期贷款”或“中长期贷款”科

目。

六、在清产核资期间，清理出来的企业各项

帐外资产，入帐时，借记有关资产科目，贷记“资

本公积”、“累计折旧”等科目。

七、企业在清产核资过程中增加的资本公

积，在按清产核资的政策规定冲减各项资产损

失后，如有余额，转入实收资本，借记“资本公

积”科目，贷记“实收资本”科目。

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补充通知

（1993 年 12 月 28 日财政部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为了正确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

税暂行条例》及有关规定，现将企业实行增值税

后期初存货的会计处理补充通知如下：

一、各级财政部门必须实事求是地核实企

业的期初存货，并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1. 企业应将 1993 年 12 月 31 日帐面“待

扣税金”科目的余额，转入“应交税金——应交

增值税”科目，借记“待扣税金”科目，贷记“应交

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同时取消“待扣税

金”科目。

2. 企业期初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的各类

存货（包括在途材料、在途商品、原材料、产成

品、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在产品、自制半成品、

库存商品等）的余额中已支付的按规定计算应

予抵扣销项税额的期初进项税额，借记“待摊费

用——期初进项税额”科目，贷记“材料采购”、

“商品采购”、“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

品”、“产成品”、“库存商品”、“生产成本”、“加工

商品”、“委托加工材料”、“材料成本差异”、“商

品 进销差价”等科目。这部分列作“待摊费用

——期初进项税额”科目的已征税款，在国家统

一处理办法下发前，不得抵扣当期销项税额。国

家统一办法下发后，会计处理方法另定。

二、外贸企业期初存货的会计处理方法另

行通知。

请立即通知各级财政部门和企业执行。

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

（1993 年 12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已经国

务院颁发，现对有关会计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一、会计科目

（一）企业应在“应交税金”科目下设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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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增值税”明细科目。在“应交增值税”明细帐

中，应设置“进项税额”、“已交税金”、“销项税

额”、“出口退税”、“进项税额转出”等专栏。

“进项税额”专栏，记录企业购入货物或接

受应税劳务而支付的、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的增值税额。企业购入货物或接受应税劳务支

付的进项税额，用蓝字登记；退回所购货物应冲

销的进项税额，用红字登记。

“已交税金”专栏，记录企业已交纳的增值

税额。企业已交纳的增值税额用蓝字登记；退回

多交的增值税额用红字登记。

“销项税额”专栏，记录企业销售货物或提

供应税劳务应收取的增值税额。企业销售货物

或提供应税劳务应收取的销项税额，用蓝字登

记；退回销售货物应冲销的销项税额，用红字登

记。

“出口退税”专栏，记录企业出口适用零税

率的货物，向海关办理报关出口手续后，凭出口

报关单等有关凭证，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出口

退税而收到退回的税款。出口货物退回的增值

税额，用蓝字登记；出口货物办理退税后发生退

货或者退关而补交已退的税款，用红字登记。

“进项税额转出”专栏，记录企业的购进货

物、在产品、产成品等发生非正常损失以及其他

原因而不应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按规定转出的

进项税额。

（二）帐务处理方法如下：

1. 企业国内采购的货物，按照专用发票上

注明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

税（进项税额）”科目，按照专用发票上记载的应

计入采购成本的金额，借记“材料采购”、“商品

采购”、“原材料”、“制造费用”、“管理费用”、“经

营费用”、“其他业务支出”等科目，按照应付或

实 际支付的 金额，贷记“应付帐款”、“应付票

据”、“银行存款”等科目。购入货物发生的退货，

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2. 企业接受投资转入的货物，按照专用发

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金——应交

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按照确认的投资货物

价值（已扣增值税，下同），借记“原材料”等科

目，按照增值税额与货物价值的合计数，贷记

“实收资本”等科目。

企业接受捐赠转入的货物，按照专用发票

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

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按照确认的捐赠货物的

价值，借记“原材料”等科目，按照增值税额与货

物价值的合计数，贷记“资本公积”科目。

3. 企业接受应税劳务，按照专用发票上注

明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科目，按专用发票上记载的应计入

加工、修理修配等货物成本的金额，借记“其他

业务支出”、“制造费用”、“委托加工材料”、“加

工商品”、“经营费用”、“管理费用”等科目，按应

付或实际支付的金额，贷记“应付帐款”、“银行

存款”等科目。

4. 企业进口货物，按照海关提供的完税凭

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金——应交

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按照进口货物应计入

采 购成本的金额，借记“材料采购”、“商品采

购”、“原材料”等科目，按照应付或实际支付的

金额，贷记“应付帐款”、“银行存款”等科目。

5. 企业购进免税农业产品，按购入农业产

品的买价和规定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借

记“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

目，按买价扣除按规定计算的进项税额后的差

额，借记“材料采购”、“商品采购”等科目，按应

付或实际支付的价款，贷记“应付帐款”、“银行

存款”等科目。

6. 企业购入固定资产，其专用发票上注明

的增值税额计入固定资产的价值，其会计处理

办法按现行有关会计制度规定办理。

企业购入货物及接受应税劳务直接用于非

应税项目，或直接用于免税项目以及直接用于

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的，其专用发票上注明的

增值税额，计入购入货物及接受劳务的成本，其

会计处理方法按照现行有关会计制度规定办

理。

实行简易办法计算交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

税企业（以下简称小规模纳税企业）购入货物及

接受应税劳务支付的增值税额，也应直接计入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有关货物及劳务的成本，其会计处理方法按照

现行有关会计制度规定办理。

企业购入货物取得普通发票（不包括购进

免税农业产品），其会计处理方法仍按照现行有

关会计制度规定办理。

7. 企业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包括将

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

资者），按照实现的销售收入和按规定收取的增

值税额，借记“应收帐款”、“应收票据”、“银行存

款”、“应付利润”等科目，按照按规定收取的增

值税额，贷记“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科目，按实现的销售收入，贷记“产品销

售收入”、“商品销售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等

科目。发生的销售退回，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8. 小规模纳税企业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

劳务，按实现的销售收入和按规定收取的增值

税额，借记“应收帐款”、“应收票据”、“银行存

款”等科目，按规定收取的增值税额，贷记“应交

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按实现的销售收

入，贷记“产品销售收入”、“商品销售收入”、“其

他业务收入”等科目”。

9. 企业出口适用零税率的货物，不计算销

售收入应交纳的增值税。企业向海关办理报关

出口手续后，凭出口报关单等有关凭证，向税务

机关申报办理该项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额的退

税。企业在收到出口货物退回的税款时，借记

“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

税（出口退税）科目。出口货物办理退税后发生

的退货或者退关补交已退回税款的，作相反的

会计分录。

10. 企业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

应税项目，应视同销售货物计算应交增值税，借

记“在建工程”等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

企业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为

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体经营者，应视同销

售货物计算应交增值税，借记“长期投资”科目，

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

目。

企业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

利消费等，应视同销售货物计算应交增值税，借

记“在建工程”等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

企业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

赠送他人，应视同销售货物计算应交增值税，借

记“营业外支出”等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

11. 随同产品出售但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按规定应交纳的增值税，借记“应收帐款”等科

目，贷记“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

额）”科目。企业逾期未退还的包装物押金，按规

定应交纳的增值税，借记“其他应付款”等科目，

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

目。

12. 企业购进的货物、在产品、产成品发生

非正常损失，以及购进货物改变用途等原因，其

进项税额，应相应转入有关科目，借记“待处理

财产损益”、“在建工程”、“应付福利费”等科目，

贷记“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

出）”科目。属于转作待处理财产损失的部分，应

与遭受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在产品、产成品

成本一并处理。

13. 企业上交增值税时，借记“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小规模纳税企业

记入“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科目，贷记

“银行存款”科目。收到退回多交的增值税，作相

反的会计分录。

14.“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的借

方发生额，反映企业购进货物或接受应税劳务

支付的进项税额和实际已交纳的增值税；贷方

发生额，反映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应交纳

的增值税额、出口货物退税、转出已支付或应分

担的增值税；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多交或尚

未抵扣的增值税；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尚未

交纳的增值税。

15. 企业的“应交税金”科目所属“应交增

值税”明细科目，可按上述规定设置有关的专栏

进行明细核算；也可以将有关专栏的内容在“应

交税金”科目下分别单独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核

算，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沿用三栏式帐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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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终了时，再将有关明细帐的余额结转“应交

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小规模纳税企业，

仍可沿用三栏式帐户，核算企业应交、已交及多

交或欠交的增值税。

二、会计报表

企业应增设会工（或会商等）01 表附表 1

“应交增值税明细表”，本表应根据“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科目的记录填列。

应交增值税明细表

本表各项目间的相互关系如下：

本年累计数栏第 9 行= 1 行+ 2 行+ 3 行

+ 4 行—6 行—7 行。

三、“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帐户的示

范格式如下：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关于消费税会计处理的规定

（1993 年 12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已经国

务院颁发，现对有关会计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一、交纳消费税的企业，应在“应交税金”科

目下增设“应交消费税”明细科目进行会计核

算。

二、企业生产的需要交纳消费税的消费品，

在销售时应当按照应交消费税额借记“产品销

售税金及附加”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

消费税”科目，实际交纳消费税时，借记“应交税

金—— 应交消费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

目。发生销货退回及退税时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企业出口应税消费品如按规定不予免税或

退税的，应视同国内销售，按上款规定进行会计

处理。

三、企业以生产的应税消费品作为投资按

规定应交纳的消费税，借记“长期投资”科目，贷

记“应交税金——应交消费税”科目。

企业以生产的应税消费品换取生产资料、

消费资料或抵偿债务、支付代购手续费等，应视

同销售进行会计处理。按规定应交纳的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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